仙游县司法局证明事项实施清单

	序号
	证明索要单位
	证明事项名称
	涉及的政务服务事项名称及编码
	设定依据
	开具单位
	办理指南
	备注

	
	
	
	
	设定文件名称
	设定文件文号
	效力层级
	设定文件条款内容
	
	
	

	1
	仙游县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合伙人初审
	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正、副本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2017司法部令第137号修订
	部委规 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的，应当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或者由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批准。 

第十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终止事由发生后，应当向社会公告，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并不得受理新的业务。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在清算结束后十五日内，经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办理注销手续，或者由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办理注销手续。基层法律服务所拒不履行公告、清算义务的，可以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办理注销手续，或者由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后办理注销手续。
	司法部门
	申请条件：
1.新增或退出合伙人，需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 2.变更后的合伙人应当应当至少有两名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能够专职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窗口办理：
办理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6月1日至9月30日下午15：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地点：仙游县清源东路2号县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法律援助149号窗口
交通指引：551、609公交线路至仙游党校站下车步行至新中心大楼;621、651、609、618、619、K05公交线路至坝垅站下车步行至新中心大楼；609、610公交线路至县行政中心站下车步行至新中心大楼
网上办理：

提供全流程网上办理（在线申请、网上预审、网上受理、网上办结）,申请人不用提交纸质申请材料，只须办结后领取结果。
	行政确认


